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

关于修订《关于对在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及全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延庆籍运动员的奖励办法》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完善本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促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我局对2018年印发的《关于对在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及全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延庆籍运动员的奖励办法》（延体发〔2018〕1号）进行了全面修订，根据北京市体育局印发《关于对在第33届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北京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人员的奖励办法》的通知及《第十四届全运会北京市代表团奖励办法（竞技体育项目）》的通知，形成了新的《关于对在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世界锦标赛、全运会及残特奥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的奖励办法》。现将修订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及合理性全面论证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论证‌

1.适应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形势与新要求‌：2018年办法奖励范围仅限定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2020年东京残奥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及2021年陕西全运会等特定已完成的赛事。随着上述赛事周期的结束，原办法的适用期已过，无法作为长期激励政策继续执行，需要对奖励范围进行根本性调整，以适应未来发展的常态化激励需求。

2.填补高水平赛事激励空白，构建更完整的激励体系‌：世界锦标赛是各单项运动的最高级别世界性赛事，是衡量运动员竞技水平、保持竞技状态的关键平台。原办法未将世锦赛成绩纳入奖励范围，导致对在这一重要赛场取得突破的运动员激励缺位，不利于鼓励运动员在奥运周期外持续追求卓越。此外，原办法未明确将“残特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纳入长期奖励序列，对国内残疾人体育最高水平赛事的激励缺乏制度性安排。

3.固化政策延续性，消除政策“空窗期”‌：为避免在特定届次赛事结束后，出现对新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无法有效奖励的“政策空窗期”，需要将奖励制度从“特定赛事奖励”升级为“常态化激励办法”，确保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

4.激励引导方向需要与时俱进‌：取消“对参加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未获得名次的运动员，给予奥运入围奖励”和“对个别项目为运动员取得前三名做出突出贡献的延庆籍专职陪练运动员，按照所陪练运动员奖金的30%给予奖励。”；调整特殊贡献奖的条款。更能体现“精准激励”的原则，将财政资源更聚焦于运动员实际取得的高水平竞技成果，提高激励效益。

5.完善人才激励闭环，聚焦培养贡献‌：原办法的奖励对象仅限“延庆籍运动员”，未将我区培养并成功输送至市级或国家级训练单位的非延庆籍运动员明确纳入奖励范围。这部分运动员同样是在我区接受基础训练，其最终取得的优异成绩也反映了延庆区在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的贡献。将“由延庆区培养输送至上级训练单位的非延庆籍运动员”纳入奖励范围，能够‌完善“培养-输送-激励”的闭环链条‌，更全面、公平地肯定延庆区在整个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鼓励基层单位更积极地向上一级训练单位输送优质苗子，有利于形成从基层到顶尖层级顺畅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
二、修订的可行性论证‌

1.具有坚实的管理与执行基础‌：延庆区体育局长期负责运动员的训练、竞赛和奖励工作，具备执行本办法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和操作经验。集体和团体项目奖励方式的调整（从区分主力与非主力按比例计算，改为所有运动员按获得名次标准分别奖励）简化了流程，提升了可操作性，避免了资格认定的争议，在管理和执行上更为便利。

2.财政保障具有可持续性‌：奖励标准调整前已进行测算。对比旧版全运会奖励至第十二名，新版将奖励范围聚焦至更有分量的前六名，虽然单人次奖励金额（如第一名从27万提至30万）有所提升，但总奖励人次预计可控。取消“奥运入围奖”可节省一部分支出。整体看，财政支出规模在合理预期之内，具备可持续性。
3.政策标准来源明确，具有衔接性‌：新版办法是根据北京市体育局印发《关于对在第33届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北京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人员的奖励办法》的通知及《第十四届全运会北京市代表团奖励办法（竞技体育项目）》的通知制定。这确保了区级政策与上级最新政策的有效衔接，保证了标准的权威性和落地执行的可行性。

4.社会共识基础良好‌：在平昌冬残奥会、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全国残运会等赛事中，我区运动员（如轮椅冰壶运动员陈建新等）已通过表彰获得了奖励，社会反响积极，人民群众对表彰优秀运动员具有广泛认同，为实施长期性、制度化奖励营造了良好氛围。

三、 修订的合法性论证‌

1.上位政策依据清晰‌：本次修订严格以最新的市级政策为依据。无论是针对奥运会、残奥会等国际顶级赛事的奖励标准，还是针对全运会的奖励原则，均遵循了北京市体育局印发的官方文件要求，确保区级办法的内容不超出上级政策的框架与精神，做到了依法行政、有据可依。

2.内容符合法律规范‌：本办法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修订过程遵循了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要求，内容旨在激励和表彰特定人群的贡献，不属于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不涉及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3.制发程序合法合规‌：新版办法作为我区体育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其修订将履行必要的内部起草、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审议决定、公开发布等程序，确保制发过程符合规定。

四、修订的合理性论证‌

1.奖励范围的扩大具有逻辑上的周延性‌：新版办法构建了覆盖“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国际顶级综合性赛事）、“世界锦标赛”（国际顶级单项赛事）、“全运会”（国内顶级综合性赛事）、“残特奥会”（国内顶级残疾人综合性赛事）的全方位激励网络，首次将国际国内、夏季冬季、健全人残疾人、单项综合性的最高水平赛事完整涵盖，体系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激励方向明确。
2.奖励标准的设定体现激励的梯度与效应‌：

（1）梯度清晰‌：从奥运最高100万金牌奖，到世锦赛最高40万金牌奖，再到全运会/残特奥会最高30万金牌奖，奖励标准形成了与赛事规格、水平和国际国内影响力的紧密关联，梯度合理，能够有效反映不同赛事成就的价值差异。

（2）导向明确‌：保留并普遍化“多次参赛特殊贡献奖”，不仅激励“夺牌”，也鼓励“坚守”和“传承”，符合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规律，有利于稳定运动员队伍。

（3）公平可预期‌：取消复杂的“主、非主力”奖励比例计算，采用全员分别按标准奖励，规则更简单、透明、公平，所有运动员对自身贡献所对应的奖励金额有清晰、一致的预期。

3.社会效益和体育效益显著‌：修订后的奖励办法将持续激发延庆籍运动员的荣誉感、归属感和拼搏精神，鼓励他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争创佳绩，是建设体育强区、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有力举措。同时，能够吸引更多青少年投身体育训练，形成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五、综合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对《关于对在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及全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延庆籍运动员的奖励办法》（延体发〔2018〕1号）进行本次修订，‌是完全必要、切实可行、合法合规、科学合理的‌。

必要性源于原办法时效过期与激励范围不全，修订是应对现实需求的必然选择。

可行性建立在明确的市级政策衔接、成熟的执行体系、合理的财政测算以及良好的社会共识之上。

合法性得到了上位政策依据和规范制发程序的坚实保障。
合理性则体现在奖励体系的系统性、标准的激励梯度性、规则的操作公平性和长远的社会效益性。

因此，修订后的奖励办法能够更好地发挥政策的引导、激励和保障作用，有助于促进我区竞技体育人才辈出，推动全区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

                                   2026年4月23日


